
僑光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系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

民國 111年 7月 6日 系務會議通過  

 

一、依據本系設置辦法第六條之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會設立宗旨承襲本校、院教育理念，配合國家社會發展及充運用系務資源，致

力 

整體系務發展。 

三、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系務永續發展政策與方向規劃之諮詢。 

（二）系務發展重大事項制定之諮詢。 

（三）系中、長期發展計畫訂定之諮詢。 

（四）系務改善、變革與執行方案之諮詢。 

四、本會置委員五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由系主任遴選本系專任教師

二人及校內外專家學者二人組成，任期一年。 

本系教師人數不足之部分，由院長遴選相關領域教師補足之。 

五、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並得由召集人視系務發展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。 

六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